
1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臻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相关股东延长股份锁定期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保荐机构”）作为浙江臻

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臻镭科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科创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科创

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有关规定，对本次臻镭科技相关股东承诺延

长股份锁定期的情况进行了审慎核查，发表如下意见： 

一、股东相关承诺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的《关于同意浙江臻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4031 号），公司获准向社会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2,731 万股，发行价格为 61.88 元/股，公司已于 2022

年 1 月 2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本次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郁发新及其一致行动人杭州臻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臻雷投资”）、杭州晨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晨芯投资”）、杭州睿磊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睿磊投资”）相

关承诺如下： 

（一）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郁发新的承诺： 

1、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也不由

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公司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首次

公开发行价格（期间公司如有分红、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

除权除息事项，则作除权除息处理，下同），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如该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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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首次公开发行价格，则本人持

有的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在原有锁定期限基础上自动延长 6 个月。 

3、本人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直接或者

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

二十五。本人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4、本人若未履行上述承诺，由此产生的收益将归公司所有，并且将在中国

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告相关情况，及时、充分披露承诺未能履行、无法履行或无

法按期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投资者道歉；若未按照有关司法文书认定的赔偿方式

和赔偿金额依法赔偿的，自赔偿责任成立之日至赔偿承诺履行完毕不得在公司处

领取股东分红（如有）。 

5、本人保证有权签署本承诺函，且本承诺函一经正式签署，即对本人构成

有效的、合法的、具有约束力的承诺。 

6、本承诺函自本人签署之日起生效。 

（二）持股平台臻雷投资、晨芯投资、睿磊投资的承诺： 

1、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本企业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也

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公司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首次

公开发行价格（期间公司如有分红、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

除权除息事项，则作除权除息处理，下同），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如该日不

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首次公开发行价格，则本企业

持有的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在原有锁定期限基础上自动延长 6 个月。 

3、本企业若未履行上述承诺，由此产生的收益将归公司所有，并且将在中

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告相关情况，及时、充分披露承诺未能履行、无法履行或

无法按期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投资者道歉；若未按照有关司法文书认定的赔偿方

式和赔偿金额依法赔偿的，自赔偿责任成立之日至赔偿承诺履行完毕不得在公司

处领取股东分红（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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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企业保证有权签署本承诺函，且本承诺函一经正式签署，即对本企业

构成有效的、合法的、具有约束力的承诺。 

5、本承诺函自本企业签署之日起生效。 

二、相关人员股票锁定期延长情况 

截至 2022 年 5 月 6 日收盘，公司股价已连续 20 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价格 61.88 元/股，触发上述承诺的履行条件。依照关于股份锁定

相关承诺，上述人员持有的公司股份在原锁定期基础上自动延长 6 个月，具体情

况如下： 

姓名/名

称 
与公司关系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比例

（%） 

原股份锁

定到期日 

现股份锁

定到期日 

郁发新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长 
2,298.1100  21.0430  

2025年1月

27日 

2025年7月

27日 

臻雷投

资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的一致行动人 
430.5500  3.9424  

2025年1月

27日 

2025年7月

27日 

晨芯投

资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的一致行动人 
513.7700  4.7044  

2025年1月

27日 

2025年7月

27日 

睿磊投

资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的一致行动人 
319.8100  2.9284  

2025年1月

27日 

2025年7月

27日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郁发新及其一致行动人

臻雷投资、晨芯投资、睿磊投资延长本次发行前所持有股份锁定期的行为不存在

违反股份锁定承诺的情形，不存在有损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保荐机构对本次相关股东延长股份锁定期的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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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臻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相关

股东延长股份锁定期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马峥  鞠宏程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